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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Ｏ四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 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二)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六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附件四「本局違規小廣告清除及取締件數統計表」，第一欄「一月份」至「六月 

   份」等欄位，於月份前增加「九十年度」等文字，並增加「九十年度總計」之統 

   計數據。 

3.附件二「本局九十年六月份清除小廣告成果表」，除清查門號數外，請研究將統 

   計數據換算成電話號碼數，藉由程式修改將重複號碼剔除後自動累計。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九十年六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溝渠清理檢查步驟盡量標準化，加強側溝清疏工作，以確保排水順暢。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外勤隊九十年六月份人力、車輛、勤務實際配置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五) 第三科報告 檢陳本局九十年五、六月份查報、取締、告發、處分及清除違規棄置餘土處理調查表

乙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六)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市山區道路廢棄物清除工作檢討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並依擬辦意見辦理。 

2.基隆市山區道路清潔維護成效頗佳，第三科可再安排分隊長前往該市觀摩，瞭解 

   其稽查管理方法。 

 (七)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前後垃圾量統計分析結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本報告相關數據請各單位參閱。。 

2.專用垃圾袋銷售數量暨金額，請第五科按月提報，嗣後於提案內分析隨袋徵收制 

   度之成本效益。 

 (八)  第五科報告 九十年六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未分類之保麗龍、塑膠袋，後續回收分類所花費人力過多，請區清潔隊直接打包 

   壓縮送掩埋場，另請第四科瞭解以熱裂解技術處理之可行性。 

3.士林、大安及文山區已實施分天分類回收工作，請第三科安排各區隊前往考察。 

4.資源回收清運人力回歸各區清潔隊，請雷隊長於本週內確定回歸人員名單，以利 

   後續管理。 

5.台中及基隆市環保局資源回收統計數據含括民間回收量，請第五科前往考察，並 

   於三個月後將民間回收量納入資源回收績效統計數據提報主管會報。 

 (九)  第六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六月份職業災害及歷年度暨月平均件數統計分析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請各單位主管提醒同仁留意作業安全。 

 (十)  第六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年六月份處理網際網路上網市容查報案執行情形暨每日稽查報告表統

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廢棄車查報拖吊流程可研究做部分調整，以因應其與市容查報流程競合所產生之 

   積案問題。 

 (十

一)  

總務室報告 本局(含所屬機關)九十年六月份公文電子交換執行成果表(如附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十

二)  

修車廠報告 本局九十年四月至九十年六月各單位進廠保養維修車次統計表及八十九年四月至九

十年六月進廠保養維修車次趨勢圖，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請修車廠實際瞭解基隆市機械保養管理情形。 

 (十秘書室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年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報請 公鑒。 



三)  主席裁示 1.准予備查。 

2.副市長非常重視即將於九十年九月二十二日舉辦之「清潔地球、環保台灣」活 

   動，本次活動 ７-11 便利商店將全力支持，第三科可朝「山區清潔、全市動 

   員」方向規劃，參與人員除本局員工外，尚應含括本府相關局處同仁，盼能藉此 

   活動，建立山區環境衛生管理體系。 

四、 臨時討論事項： 

 (一) 第五科提 有關本局職員、職工檢舉或查獲民眾製造、販賣使用偽造專用垃圾袋修訂獎勵內容乙

案，提請  公鑒。 

決議 請第五科邀請本局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後，再提會討論。 

 (二) 人事室提 有關研討本局職工子女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乙案，提請  公鑒。 

 決議 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 

 

(一) 人事室報告 1.日前接獲市長室孫秘書交下之陳先生愛心獎學金申請案，近日將函請各單位提 

   報。 

2.有關清潔人員三節慰問金發放乙案，九十年度因已編列預算，主管單位勉於同 

   意發放，惟不同意九十一年度各機關再發放；建議九十一年度改由業務科編 

   列，以「除夕夜出勤」市長犒賞金方式發放。 

 主席裁示 九十一年度編列犒賞金預算時，文字說明宜審慎，似不宜提到「慰問金」等字眼。 

 
(二) 第六科報告 往年裕隆公司均贊助一百萬元支應市民臨時工身心保險費用，該公司表示今年度因經

營艱困無法提供該項經費，請轉達區隊同仁多注意工作安全。 

 主席裁示 請第六科儘量為員工爭取福利，如有需要，可安排本人前往拜訪。 

 

(三) 信義區隊報

告 

1.當初環保專線人員及設備移撥本隊，係為符合請領清潔獎金規定，現又稱服務 

   於該專線人員不符規定，本案事涉員工權益，敬請儘早協助處理。 

2.另有關掃街車沒有牌照，導致保險公司不願承保乙事，如有肇事情形發生，恐 

   無法因應，敬請協助處理。 

 
主席裁示 1.清潔獎金乙案暫不討論，會後請黃副局長與人事室再行研商解決對策。 

2.掃街車保險問題，請第三科再行瞭解以資因應。 

 

(四) 回收隊報告 本隊預計有一九四名人員回歸區隊服務，隊員有以下三項訴求，盼望能納入調度規劃

考量。 

1.移撥人員希望繼續擔任資源回收物轉運工作。 

2.針對移撥人員今年度考績，盼望各單位主管能本著公開公正原則處理。 

3.移撥人員希望服務地點，以住家附近區隊為原則。 

 主席裁示 請第三科於規劃上開人力及勤務配置時，盡量朝上述方向努力。 

六、 指示事項： 

 
(一) 議會尚未通過本局與基隆市合作處理垃圾案，過程中因本人送議員香菇禮盒，產生諸多困擾，希

望同仁特別注意相關規定，如有指揮監督關係時，不得有餽贈行為。 

 
(二) 基隆市環保做的很好，本局同仁可輪流前往觀摩，本市應可自訂品質目標，如「永遠看不到滿的

垃圾桶、民眾排出垃圾於一小時內清理乾淨」等指標，請安排於分隊長、領班研習會時，與同仁



進行腦力激盪。 

 
(三) 九月二十二日將舉辦之「清潔地球、環保台灣」活動，請第三科朝「山區清潔、全市動員」方向

規劃。 

 (四) 請第三科於編列九十一年度概算時，將各區隊需求納入考量。 

 
(五) 本人發現近來捕犬數量降低，有關捕犬人力是否回歸區隊及人力如何調整乙事，請第三、五科評

估檢討。 

 
(六) 今年年底預計於本市舉辦之世界盃棒球賽，比賽場地週遭環境衛生，攸關本市國際形象，本局務

必盡全力配合維護。 

 (七) 凡代表本局至中央單位開會時，如會議中涉及法令研議或相關規定修訂時，應依程序陳報。 

 (八) 有關可燃性巨大垃圾送焚化廠焚化乙事，目前運作良好，對於同仁之辛勞，請適度給予獎勵。 

 
(九) 據工會反應，有部分於今年度退休員工，未領到本局發放之工作服，如有上開情事，請各單位洽

第三科依添購程序辦理補發。 

散會：十一時十五分。 

 


